
额敏县公安局

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
额公（城）行罚决字[2025]第564号

违法行为人王某，男，东乡，1980年出生，职业：务工，文化程度：初中，政治面貌：群众，现住：额敏县塔额路西二巷xx号，户籍地：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果园乡xx村xx号。违法犯罪记录：无。

违法行为人萨某，男，哈萨克，2002年出生，职业：务工，文化程度：初中，政治面貌：群众，现住：额敏县吾宗布拉克牧场西xx巷xx号，户籍地：额敏县吾宗布拉克牧场西xx巷xx号。
违法犯罪记录：因殴打他人于2024年04月24日被塔城市公安局拘留五日。

现查明：2025年11月3日1时许，在额敏县某牛肉面店，因拉面师傅王某将拉好的面扔到锅里时溅起来的水烫到了萨某，导致二人发生口角纠纷后，萨某先动手打了王某，随后王某踢了萨某一脚，萨某继续殴打王某，王某抓着萨某脖子将其摔倒在地。

以上事实有：王某的陈述、萨某的陈述、现场监控视频、违法犯罪记录、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萨某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8日并处罚款200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情节较轻之规定，对王某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4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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